
校研字〔2013〕52号
关于印发《哈尔滨工程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
研究生校外实践安全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切实加强我校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实践期间的安全管理，保证研究生校外实践期间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维护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学校制定了《哈尔滨工程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实践安全管理规定》。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3年11月19日
哈尔滨工程大学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实践安全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我校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研究生）校外实践期间的安全管理，保证研究生在校外实践期间的人身、财产安全，依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制定本管理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的校外实践是指研究生到校外参加学校、院系、导师组织的或培养方案规定的教学实践活动。
第二章  院系安全管理职责
第三条  各院系必须认真严格审查实践单位的劳动场所与生活环境，研究生校外实践单位必须是遵纪守法、管理严格、经营规范、生产技术先进、具有良好社会声誉的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社会组织。
第四条  各院系应与实践单位签订研究生校外实践协议书，明确双方的安全责任与义务，不得安排学生从事有害身心健康发展的实践内容。
第五条  研究生在外出进行实践前，各院系应做好动员工作，进行至少2学时的校外实践安全教育，教育内容应包括遵纪守法、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饮食卫生安全、财务安全、疾病预防、防抢防盗、防诈骗、防传销、防煤气中毒等方面，并与研究生签订安全责任保证书，增强学生的自我管理、自我保护和安全防范意识。
第六条  各院系必须强化校外实践工作过程中的安全教育，教育研究生服从各实践单位的岗前培训，接受安全教育，学习安全法规，并指定专人指导相关的安全操作和技能。
第七条  各院系在进行例行安全教育的基础上，还要结合每次专业实践的特殊性，制定出相应的安全规定，并宣传到每位学生，提高学生的安全保护意识和防范能力。
第八条  各院系应建立研究生校外实践保险制度，为参加校外实践的学生办理学生意外伤害等保险，保险额度不得低于20万元/生。
第九条  研究生赴校外实践前，各院系须协同实践依托单位严格审查学生住宿条件，经审查合格后，方可同意学生入住。

第十条  各院系应为校外实践研究生配备校内、校外2名实践指导教师，校内实践指导教师一般为该研究生校内导师，校外实践指导教师一般为该生校外导师或由实践依托单位指定。
第十一条  各院系要高度重视校外实践研究生的管理与监督，实时准确掌握校外实践研究生动向，填写《哈尔滨工程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实践情况登记汇总表》（附件1），将校外实践研究生姓名、联系方式、校内外实践指导教师联系方式、实践单位名称及详细地址等信息登记造册，留存备查。
第十二条  各院系应严格执行研究生校外实践的各项管理规定，对于擅自离开实践岗位或超假不归的研究生应按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纪律处分。
第十三条  研究生校外实践期间发生事故，各单位要迅速向学校报告，重大事故要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抢救及善后处理工作。
第三章  实践指导教师职责
第十四条  研究生指导教师必须充分认识实践安全工作的重要性，认真做好日常安全教育管理工作。
第十五条  校内实践指导教师职责

（一）在研究生外出进行实践前，负责对研究生进行安全教育，增强研究生的自我管理、自我保护和安全防范意识。

（二）负责对校外实践工作提前进行安排和落实，结合实际情况，会同校外实践指导教师，做出详细的校外实践计划、日程安排和安全应急预案。
（三）负责安排落实校外实践研究生的食宿问题。

（四）负责做好研究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教育学生严格遵守实践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处理好实践单位与学校的关系。
（五）定期与校外实践研究生进行联系，每周至少与研究生联系一次，了解实践进展情况，强调实践安全问题。发现问题及时向所在院系汇报。

第十六条  校外实践指导教师职责

（一）负责实践期间的安全教育工作，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开展有关安全、保密、规章制度等方面教育工作。

（二）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积极做好研究生实践期间日常安全工作的指导、监督和检查。
（三）准确掌握本地公安、消防、医院等单位的联系方式，并针对可能发生的问题采取切实可行的预防措施。
（四）发现问题要及时解决，对违反纪律的学生进行批评教育。实践过程中发生重大事故要及时向校内实践指导教师及学生所在院系汇报。
第四章  校外实践研究生的安全管理
第十七条  研究生在外出进行专业实践前，除依照学校有关规定履行相关手续外，还须填写《哈尔滨工程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实践安全保证书》（附件2）与《哈尔滨工程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实践备案表》（附件3），交院系教务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  研究生外出专业实践期间，必须遵守以下安全纪律要求：
（一）自觉遵守校外实践相关纪律及安全管理规定，自觉遵守实践所在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
（二）自觉遵守公共秩序与交通规则，尊重当地风俗习惯，注意与当地群众和谐相处。
（三）注意交通、财物、饮食卫生及人身安全，增强自我保护防范意识。
（四）自觉遵守设备设施安全操作规程规范，在使用未操作过的设备前，应读懂其使用说明书，并有校外实践指导教师在场，方能操作该设备。
（五）服从实践单位安排，听从指挥，严格遵守作息和请销假制度，外出应报告校外实践指导教师，履行请假手续，并按规定时间返回。
（六）每周与校内实践指导教师联系一次，汇报安全、课题进展等情况。

（七）校外实践期间，不得参与与实践无关的活动，不寻衅闹事、不打架斗殴，不做与学生身份不相称的各种活动。
（八）严格遵守实践单位的保密制度，不得将技术或商业机密泄露，维护实践单位利益。
（九）校外实践期间发生紧急情况时，应第一时间拨打公安、消防、医院等单位应急电话，寻求帮助，并及时向校内外实践指导教师、所在院系报告。
第五章  事故处理
第十九条  研究生校外实践期间若发生意外事故，应根据具体情况依法确定责任方。
第二十条  研究生校外实践期间，凡因与公务无关的个人行为造成人身安全事故和损失的，由学生本人负责，学校不承担责任。
第二十一条  研究生校外实践期间，由于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社会公共行为准则、企业的规章制度而造成事故的，由研究生本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学校将根据具体情况给予相应处分。

第二十二条  研究生参加校外实践期间发生重大事故后，各院系应第一时间报告学校。
第二十三条  因管理不善、工作疏忽等原因造成研究生实践安全事故的，学校将根据有关规定追究直接责任人和主要领导的相应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哈尔滨工程大学研究生院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哈尔滨工程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实践
情况登记汇总表
2．哈尔滨工程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实践
安全保证书
3．哈尔滨工程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实践
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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